
第 OEWG-II/3 号决定 

关于实施巴塞尔责任与赔偿议定书的双边、多边或区域协定或安排的指南要点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注意到 1995 年至今在拟定双边、多边和区域协定指南要点草案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进一步注意到 这些要点草案的拟定工作现已停滞不前， 

 考虑到 缔约方大会已在其第六届会议上决定把《公约》实施工作的优先重点放在《实

施巴塞尔公约战略计划》、以及随之开展的切实的无害环境管理工作之上， 

 1．  商定 向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建议今后不再继续拟定关于双边、多边和区域协

定的指南要点； 

 2．  请 秘书处与《公约》所有缔约方联系，请它们计及随附本决定内的缔约方大会

第 II/10 号决定的附件中所列各项问题，提出它们在第 11 条所涉安排和协定方面遇到的任

何具体问题； 

 3．  还请 秘书处应邀在其所掌握的手段范围内协助缔约方处理所查明的任何具体问

题； 

 4．  又请 秘书处向缔约方汇报任何现存未决议题和问题，供缔约方作进一步审议。 

 

附 录 

各双边、多边或区域协定或安排的缔约方在就这些协定或安排是否符合 

《公约》第 11 条的规定作出汇报时拟予考虑的各项问题 

 

 缔约方在审查其所缔结的、且属于第 11 条规定范围内的协定并就此编制提交缔约方会

议的报告时，可利用下列各项问题作为指导。这些问题可有助于缔约方集中注意一些特别的

议题，但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相关协定必须从其整体来加以考虑，而不必逐条严格核对。各

方还认识到，有关协定的宗旨以及其他缔约方的地理、法律和财经情况应成为这一审查工作

的内容。缔约方的报告还须表明，《巴塞尔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或第 2 款中规定的不同要

求是否已得到满足。 

1. 有关协定是否涉及对属《巴塞尔公约》管制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实行控

制问题？ 

2. 在采取了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的情况下，有关协定或安排中规定的危险废物管理工作

是否将能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不利影响？ 

3. 有关协定或安排是如何顾及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的？ 

4. 有关协定或安排是否要求须予以事先通报？ 

5. 有关协定或安排是否要求须事先征得同意？ 

6. 有关协定或安排是否规定了对有关废物进行追踪？ 



7. 如遇废物不能按事先所计划的那样予以管理的情况，有关协定或安排是否已规定了替

代性措施？ 

8. 有关协定或安排是否规定须指明具体负责此类协定的实施工作的主管部门？ 

9. 第 11 条所述协定或安排规定的义务是否符合《巴塞尔公约》就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控

制措施作出的规定？ 

10. 有关协定和安排所涉第 11 条指述的废物是否与《巴塞尔公约》的范围相吻合？ 

 


